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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爭點 機關聲請統一解釋之條件有提統一解釋必要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

令之權，其於憲法則曰解釋，其於法律及命令則曰統一解釋，兩

者意義顯有不同，憲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

為之，故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職權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時，即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，法律及命令與憲法有無牴觸，發生疑義時亦

同。至適用法律或命令發生其他疑義時，則有適用職權之中央或

地方機關，皆應自行研究，以確定其意義而為適用，殊無許其聲

請司法院解釋之理由，惟此項機關適用法律或命令時所持見解，

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

者，苟非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見解之拘束，或得變更

其見解，則對同一法律或命令之解釋必將發生歧異之結果，於是

乃有統一解釋之必要，故限於有此種情形時始得聲請統一解釋。

本件行政院轉請解釋，未據原請機關說明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

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，應不予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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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78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7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第4條(37.9.16)

相關文件 行政院咨文一件

據司法行政部本年九月八日京（三七）呈（參）字第（一九三

○）號呈稱案

據福建高等法院檢察處本年六月十六日樂字第（一五六一）號呈

稱案據建甌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戴錫安三十七年六月五日呈稱查

縣自衛隊官兵除其中正式軍校出身曾授武職者外皆不能視同軍人

經司法院第（三二七九）號解釋有案茲有某甲經該管保征送服充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73&ldate=19470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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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縣常備大隊第四中隊隊兵在服役期內逃亡依照前項解釋某甲並

無軍人身份似不能適用陸海空軍刑法逃亡罪處斷而妨害兵役治罪

條例第八條規定於入營前逃亡與某甲在服役期內逃亡情形又不相

符究竟某甲應用何種法條處斷案關法律疑義理合具文呈請鈞長察

核示遵等情據此案關法律疑義理合據情轉呈鈞長核示以便飭遵等

情到部事關法律適用疑義理合呈請鈞院鑒核轉送司法院解釋俾便

飭遵等情據此案關適用法律疑義相應咨請查照解釋見復以便飭遵

為荷


